










嬝，最高可處五年有期徒刑，
(6)乙方違反本契約時，除愿自負民丶刑亨責任外，並應無條件賠償甲丶两方因此所受一切

損客（包挂但不限於而溶、培訓蕡用、律師債用）。若客戶因此而受到損害，由乙方單狷
對外負擔一切賠償責任玄

第五條 報酬

第六條�

銷售亻用金
(1)依西方正式公告之商品價格表中佣金計算表(PV表）為基準。
(2)乙方享有加入當月再加上三個月的新訓期，其期間之銷售佣金，依乙方當月實際成交之 

各類商品之總銷售淨額，比照佣金計算表之總PV, 達 �l1缸吣 元，即享有2五芒巴2元 

之赧酬，超過3只竺竺元，即依照第(3):點計算；若未達3芝芝辶元，則依照達成之比例
計算之。

(3)依乙方當月實際成交之各類商品之總銷倦淨額，比煦亻用金計算表之總PV百分之 
，作為乙方承攪之．報酬。
其他佣金 

(1)甲方為提鬲傳後服務之品質，給予乙方當月銷巷亻用金之百分之六，作為乙方售後服務之
赧酬，但每月上限為新台幣三千元整。

(2)甲方公告之促銷活動，所產生之激勵獎金，依公告內容計算之 n

款項撥付
(1)乙方當月之報酬，將於次月十五日匪入乙方指定帳戶中，箔撥款日期有所異動，將另行

公告之。
(2)乙方如有積欠甲方款項之情事，乙方同意甲方得從愿支付乙方之赧酬中，互接行使抵銷

権，無庸先行通知乙方，可逕行扣除後給付之。
(3)乙方因承攪所簽定之行銷人員承攪契約，有無效丶撇銷、鮮約，或其他類似原因致契約

失效，乙方無權受領該筆承攪赧酬；已受領者，乙方愿於接複甲方通知後7日內返還。
此約定於本契約終止後，仍然有效｀

附則
本契約之 一 切附件，與本契約之約定有棓同效力。若附件之約定與本契約之約定有牴觸

時，以本契約之約定為準。
本契約任一部分縱經認定為無效，三方同意不因此影竽其他部分之效力。
本契約之增刪修改，慮以書面並經三方簽署後，始與本契約具同一效力。

四丶 本契約之解釋，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。本契約未盡亨宜，悉依有閼法令及誠信原則
處理之。

五丶 三方合意，若因本契約涉訟，以台灣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伶轄法浣·

本契約全式三份，經三方簽塌後生效，由亨丶乙｀丙三方各執壹份為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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